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36 号

陆惠德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动国企工商业闲置空间光伏利用及晋澳合

作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企业工商业闲置空间光伏利用的政策与推进成效

（一）相关政策制定情况。我省高度重视国企工商业闲置空

间光伏资源开发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。

《山西省推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

年）》（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）明确提出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，

鼓励在工商业厂房等闲置空间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，为企业利用

工商业闲置空间开展光伏项目提供了政策依据。《山西能源革命

综合改革试点 2025 年行动计划》提出加速分布式光伏、风电项

目建设，推动公共机构利用停车场建太阳能车棚，提高公共机构

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占比；探索光照资源富集地区公共机构太阳能

光热技术应用场景，开展“光储直柔+农户屋顶”试点示范并有

序推广。

（二）分类管理与实践成果。我省国资运行公司印发的《关

于引导和规范省属企业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投资的意见》，明确



以科学谋划、聚焦主业、效益中心、依法合规为原则，引导省属

企业盘活闲置资源。我省支持山西焦煤、晋能控股、交控集团等

省属企业，利用自有建筑屋顶、闲置场地等空间资源，布局分布

式光伏项目，重点满足企业自身用电需求、降低成本。例如，交

控集团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光伏电站，探索“光伏+交通”融

合模式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省分布式光伏与多领域融合发展，

装机规模实现翻倍增长，截至 2025 年 4 月底已并网装机 1278 万

千瓦，占全部光伏发电装机的 31.8%。

二、晋澳合作的基础与路径探索

（一）合作优势与潜力巨大。山西在光伏产业领域具备深厚

资源与完整产业链优势，且拥有数量可观的国企工商业闲置屋顶

及空间资源，为发展光伏项目提供了坚实基础。澳门作为国际自

由港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，在跨境金融、国际贸

易、科技研发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显著。

（二）合作空间广阔。一方面，澳门金融机构可通过 PPP 模

式等为山西国企工商业闲置空间光伏项目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

与金融服务，助力项目建设，澳门资本亦可参与国企屋顶光伏项

目，共享新能源发展红利；另一方面，澳门企业可与太重集团、

山西建投等链上企业合作开发光伏装备制造项目，借助澳门平台

拓展葡语国家市场。此外，双方可开展产学研合作，推动光伏产

业技术创新，实现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。

（三）具体合作举措探索。一是依据三年行动计划，在晋澳



合作项目中积极探索“光伏+乡村振兴”模式。鼓励澳门资本参

与农村闲置土地光伏开发，利用农户闲置土地、农房屋顶等建设
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带动村集体增收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。

二是推动省属企业与澳门投资机构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重点推

介工商业屋顶光伏、“光储直柔”等示范项目。同时，合作项目

应严格遵循两地法律法规，在股权结构、收益分配等方面明确权

责，可通过合资公司模式（山西国企控股 51%以上）确保项目可

控，同时保障澳门投资者合理回报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深化国企光伏项目提质增效。我们将动态跟踪省属企

业光伏项目进展，重点支持具备自我消纳能力的项目：在工业集

中区，推广“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”模式；推动涉煤企业利用沉

陷区、矸石山等存量土地，建设“光伏+生态修复”项目，实现

资源循环利用。

（二）拓展晋澳合作深度。我们将根据省政府的安排部署，

积极探索与澳门高校联合开展光伏技术培训，选派技术骨干赴澳

门学习先进运维经验，同时邀请澳门专家参与山西光伏项目论证。

积极对接国家，争取将晋澳光伏合作纳入内地与澳门经贸合作框

架，在税收优惠、跨境结算等方面争取专项政策支持。

关于您提出的其他建议，我们将配合省相关部门作进一步研

究，认真采纳，认真落实。我们将以国企闲置空间光伏利用为切

入点，持续深化与澳门的务实合作，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



供绿色动能，为实现“双碳”目标提供有力支撑。感谢您对我省

能源转型与晋澳合作的建言献策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

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 月 19 日


